
西安市地方标准

《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编制说明

《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规程》起草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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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三年六月

一、 工作概况

(一) 任务来源

根据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西安市地方标准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18〕121 号）中地方标准的制定要求，结

合我局当前的管理实际，参考其他各省、各地市的先进管理标准，并

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特制定《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

规程》。

(二) 编制目的

2010 年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建成并投入运行，作为我国

首批建成数字城管的城市之一，西安数字城管坚持在实践中创新，在

创新中发展，以市民的眼光、专业的标准，发现城市管理问题并核实

处置质量。多年来西安数字城管探索形成了以专职采集员和城管人

“马路行走法”相结合的工作方式，发现上报身边的问题。一套标准

化精细、高效化的信息采集特别是正规化的信息采集队伍建设显得尤

为的重要。聚焦城管大数据体系建设，通过研究建设富有基础性、全

局性、系统性特征的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标准，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、

标准化，成为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一项重要任务，也是新

形势下的城管业务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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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城管信息采集标准是积极推进城

管标准化工作的重大举措。近年来，市局高度重视城管的标准化工作，

先后制定、实施《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事件处置规范（2020

年版）》、《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事件立案、处置和结案规程》

和《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规程》等标准，通过推进城管标

准化体系建设，既是提升城市管理信息采集规范化要求，也是维护社

会和谐稳定、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。

(三) 项目承担单位

项目主编单位为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，参编单位为西安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处置中心、碑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莲

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航天基

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国际港务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西咸

新区城市管理和交通运输局。

(四) 主要工作过程

1、调研、验证、起草阶段

2021 年 4 月，标准编制前期筹备工作，调研、编写大纲及内容；

2021 年 6 月，完成框架草案，准备立项申报；

2021 年 7 月，项目立项，起草工作组确认工作计划及人员组成、

编制要求和相关章节要求等；

2021 年 8 月，根据调研结果和工作安排情况，按分工、分章节

及专业编写技术内容；多次组织起草组工作会议，讨论研究、修改确

定编写整体工作框架及编写内容，形成草案内部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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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，根据标准编写工作导则，修改编写要素及示例；

2021 年 10 月，详细研究相关资料，充分研讨并反复修改，形成

草案稿；

2021 年 11 月，完善草案稿并形成初步征求意见稿。

2、征求意见与修改阶段

2022 年 5 月，起草组完成初步征求意见稿、编制说明。

2022 年 5 月- 6 月，由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在行业内外

进行征求意见，参与并提出指导性和建设性等有效意见的相关用户单

位共 20 家。参与征求意见单位主要有：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

局、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处置中心、灞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、阎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临潼区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长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高陵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鄠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蓝田县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周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

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经开区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、浐灞生态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航天基地城市管理和综合

执法局、国际港务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国际港务区生态环境局、

国际港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西咸新区城市管理和交通运输局、西

安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总队灞河新区支队等行业相关部门 27 家。起

草组经过认真研究，对相关意见进行归纳和整理后，采用的共 32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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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，对于未采纳意见的给予答谢和回复说明。

2022 年 6 月 1 日-7 月 30 日，征求意见稿由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公示于官网，向社会征求意见。在此期间，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

执法局召开地方标准的研讨会，邀请多位行业内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及

建议。

(五) 起草组成员及任务分工

主要参编人员有李聃、姚蒙、谢凡、鲁卡波、李荣辉、陈刚、崔

晨、尤苏扬、付龙飞、张伟、宋玮、雷佳珺、侯晓娟、关焱、习田峰、

马增国等。其中高级工程师 6 人，工程师 10 人。项目负责人为李聃，

项目联系人为张伟。

编写工作分工中，项目负责人李聃全面负责编写工作，包括人员、

进度及各专业协调，确定编制框架及主要内容，审查文稿及编制资料

等工作；李聃、姚蒙、鲁卡波负责框架及大纲编写、文本统稿及审核，

第 1-3 章编写；李荣辉、姚蒙、张伟负责第 4 章编写及合稿；谢凡、

宋玮、雷佳珺负责第 5 章编写及合稿；陈刚、侯晓娟、关焱第 6 章编

写及合稿；崔晨、习田峰、马增国负责第 7 章编写及合稿；陈刚、付

龙飞负责附录的编写；尤苏扬负责文本校对工作。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

(一) 标准编制原则

1、系统性

从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于城市管理和日常业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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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，并积极参照其他省市、地市相关城市管理单位、

同类及类似相关标准等对各类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采集管理，一般规

定、操作流程与要求及考核评价等素规范要求等，提出系统性、整体

性、合法性规定，体现覆盖面广的特色。

2、实用性

根据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当前城市管理实践工作的需

要，提出工作细节的细化，确保本规程的具体性和操作性。能沟通解

决实际问题，具有实际可行性。避免产生歧义和工作误解。

3、先进性

根据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实际情况，标准编写中注意

体现地域性、先进性、创新性的特点。提出了适应西安市本地的城市

管理的部件和事件要求，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扩展如：在国标基础上

增加了，如共享单车管理、门前三包、早夜市管理问题、放心早餐、

灭烟器、公园管理等类别。并且为将同小类问题更加精细的划分，便

于数据分析和精细化决策，还在小类的基础上增加了细类。例如，国

标中事件大类 2 宣传广告，小类 3 违规户外广告，我们将其再细分为

大型单立柱、楼体墙体落地、电子显示屏（50 ㎡以下）、大型 LED（50

㎡以上）、灯箱、气模拱门 6 个细类。

数字城管信息采集标准化建设，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数字城管的运

行成果，也加深了城市管理各部门对标准的认同意识，推动了城管资

源的不断融合，形成了城市管理的合力；2021 年西安市一体化数字

城管平台凭借“五级协同的城市网格化管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”



- 6 -

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。信息采集标准的制定也为正在建设的运管

服平台，更好的实现城市运行安全高效健康、干净整洁有序、为民服

务精准等目标提供了机制保障。

4、严谨性

采用规范规定的术语及表述，体现科学、严谨、规范的特点。注

意与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协调性，尤其是与行业技

术法规的协调配套。

(二) 标准结构及要素

本规范共分 7 章和 3 个附录，正文主要内容包括： 1.范围；2.

规范性引用文件；3. 术语和定义；4.一般规定；5.管理要求；6.操作

流程及要求；7.考核评价。3 个资料性附录分别为：附录 A 信息采

集评价示例；附录 B 案件分类与信息采集标准；附录 C 信息采集操

作流程图。

(三) 使用范围及编制内容

本规程规定了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的一般规定、操作

流程与要求、考核评价等。

本规程适用于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的过程管理。

(四) 关键指标的确定依据及主要内容

1、术语和定义

本规范第 3 章中术语和定义部分根据国标中相关规定和要求。

但根据日常管理的实际和避免误解的情况发生，对于监管信息、信息

采集责任单位、信息采集、智能感知采集、信息上报和信息核实等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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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的规定，在参照国标的定义基础上，进行细化修改，给予解决实际

工作中歧义和争执。

2、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细类代码的扩展

本规范附录部分中，将国标小类问题更加精细的划分，在小类的

基础上增加了细类，按照国标要求进行编码。例如，国标中事件大类

2 宣传广告，小类 3 违规户外广告，我们将其再细分为大型单立柱、

楼体墙体落地、电子显示屏（50 ㎡以下）、大型 LED（50 ㎡以上）、

灯箱、气模拱门 6 个细类。

3、城市采集管理工作细化

在城市管理问题全覆盖的基础上，将城市管理 6 大领域的问题

分门别类，按照案件信息采集的分类，区分部件类信息和事件类信息，

并且给与信息采集部件类对应物体的量化指标，具体到移动或者偏移

距离等；以及对物体的损坏程度描述，例如一般、轻微、严重等状态；

事件类更加细致的工作界面细化描述，如私搭乱建，分为小区、村内、

沿街商铺、占用人行道、绿化带内等不同呈现效果。通过对案件的细

分，将使得面对城市管理问题时，极大的改善解决问题可操作和可行

性，使得问题的解决将有法可依，有据可行。

三、 实证研究

(一) 相关现行标准对比研究

国家标准：GB/T 30428.2-2013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 2

部分：管理部件和事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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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30428.8-2020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 8 部分：立案、

处置和结案。

地方标准：

杭州市地标：

DB3301/T 0159-2018 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市场化管理规范；

DB3301/T 0233-2018 数字化城市管理无人机信息采集管理规范。

北京市地标：

DB11/T 932-2021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部件和事件处置；

DB11/T 310-2021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。

杭州和北京市地标的建立使得数字城管平台建设运行效果良好，

并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。因此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标准起草、发

布、施行都是各个城市经历数年摸索运行后，在数字城管国标的基础

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不断在补充改进，逐渐形成各地市成熟的运行模

式。由数字化城市管理牵头单位总结归纳以地方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，

推广使用，极大的促进了当地数字城管的发展，提高了城市精细化管

理水平。

本规范内容覆盖全市，西安市尚无此类标准。

（二）标准编制研讨会及广泛征求意见验证

为更好的更好，更实用的指导日常实际管理工作，在本规程制定

和完善的过程中，在内部讨论稿的编制过程中，积极吸取各部门的调

研结果和日常工作反馈，起草组多次召开研讨会，参与人员为起草组

人员、需求调研部门负责人和相关数字化平台管理技术骨干等。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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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后就编制框架、章节内容及条文表述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完善编写内

容，确定了编制范围、编制内容及依据、相关数据指标，以及各专业

的关键性技术要求。

2022 年 5 月-6 月根据标准初步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，起草

组进行认真研究、分析和修改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此次共计征

得有效意见 32 条，包括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西安市数字

化城市管理信息处置中心、灞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阎良区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临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长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高陵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鄠邑区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蓝田县城市管理和综合

执法局/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周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/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、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经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、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浐灞生态区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航天基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国际港务

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国际港务区生态环境局、国际港务区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、西咸新区城市管理和交通运输局、西安市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总队灞河新区支队等。

2022 年 6 月 1 日-2022 年 7 月 30 日，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召开专题研讨会，参会专家及各相关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。

起草组根据多渠道征集的反馈意见，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。

（三）数字化城市管理行业实践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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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规程草稿编制及征求意见稿形成过程中，起草组通过对城市

管理部门日常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充分调研，通过交谈或座谈会的

方式，了解本规程中有些工作管理要求就是日常工作实践和业务考评

管理。本规程的起早和发布所面向的对象主要就是日常采集单位相关

工作人员，因此具有很好的实践验证。标准规范的建立来源依据就是

对于日常管理工作实践的归纳整理，提升并形成指导的规范文件，将

有力证明本规程的实际可行性和可操作性。

四、 知识产权说明

本规范为首次制定。

五、 采标情况

无。

六、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

本规范起草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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